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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研字〔2022〕26号 

 

 

关于同意毕凤乔等 3224 名工程类专业学位 

研究生进入指导性目录专业领域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根据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《关于电子信

息等 8 种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指导性目录的说明》（工程教指

委〔2021〕1号）和我校 2021 年第二十三次校长办公会议精神，

结合相关工作部署，经研究生自主申请、导师同意、学院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审议、研究生院审核，同意毕凤乔等 3224 名工程类

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指导性目录专业领域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按照专业学位类别招生的在读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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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指导性目录专业领域确认名单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2年 6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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